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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赫岩

通 讯 员 陶强 王蒙

“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年前，我一
定不会再那样冲动。今天我就成年
了，要记住这一天，走好以后的人生
路。”昨天是小华（化名）的18岁生日，
河东区检察院为他送上了一份特殊的
“成人礼”——对其案件召开附条件不
起诉不公开听证会。

一年前，17岁的小华在一家饭店
打工。一天晚上，同事李哥跟小华说：
“我有一个朋友被欺负了，你跟我出去
帮个忙！”小华出于朋友“义气”，什么
都没想就跟着去了。双方一见面就吵
了起来，见对方人数较多，李哥让小华
回去“摇人”。小华叫来帮手后，两拨
人在饭店里拳脚相向、大打出手。饭
店老板当即报警，双方匆匆收手，所幸
未造成伤亡后果。案发后，经公安机
关传唤，小华主动到案，如实交代了犯
罪经过，后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

回到宿舍的小华本就惴惴不安，
又听说父亲突然生病，于是未经允许
便私自离津返乡。“我这次一定闯大祸

了，说不定还会被判刑……”越想越害
怕的小华一错再错，决定悄悄躲起来。

由于在取保候审期间未履行取保
候审规定，公安机关决定对小华上网
追逃。几个月后，小华被抓获并被刑
事拘留，公安机关以涉嫌聚众斗殴罪
向河东区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

案件的承办检察官、该院第二检
察部副主任张旭在提讯时，觉察到小
华对自己的行为有深深的悔意，“他对
自己过错是有清醒认识的，正如其所
说，都是冲动和侥幸心理造成的。我
们本着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
为主、惩罚为辅的办案原则，在依法惩
戒的同时，帮教他重启新的人生。”

检察院对小华进行了社会调查，了
解到小华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从16岁起
就打工赚钱贴补家用。他的父母都是
农民，身患疾病，无法来津。针对这一
特殊情况，承办检察官主动联系河东区
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服务中心，请司法社
工参与提讯并共同开展针对性帮教工
作。“其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性低，又
能认错悔罪，我们认为没有采取逮捕措
施的必要，依法对其作出不批准逮捕决

定。以非羁押的方式，更有利于做好教
育挽救工作。”承办检察官表示。

走出看守所的小华精神面貌焕然
一新，多次积极参加社区保洁、资料发
放等公益活动，主动热情的表现得到
了普遍肯定。日前，鉴于小华系未成
年人、犯罪情节轻微、认罪悔罪态度良
好等多方面因素，检察院对其拟作出
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并决定通过不
公开听证的方式为小华举办一场别开
生面的“成人礼”。
“18岁是人生的分水岭，标志着

一个人告别年少，走向成熟，也标志着
你已经成为法律上具有完全行为能力
的公民。在未来的日子里，希望你以
一名成年人的胸怀和担当，朝气蓬勃、
行稳致远，走好人生每一步。”不公开
听证会上，小华认真聆听了听证员的
谆谆教诲和殷切嘱托。当从河东区检
察院检察长手中接过为其精心准备的
法律书籍等生日礼物时，小华的激动
之情溢于言表：“这是我最好的‘成人
礼’，是最特别的生日礼物。我要牢记
教训，学法尊法守法，走好以后的每一
步，不负检察官的关爱和帮教。”

少年一时冲动铸下大错 检察官教育感化决定不起诉

18岁生日，他收到最好“成人礼”

本报记者 张家民

通 讯 员 刘振宇

“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天
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召开新闻发
布会，通报了近年来未成年人检察工
作情况，并发布典型案例。据一分院
副检察长杨帆介绍，近年来该院共办
理各类涉未成年人案件134件174人，
开展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活动百余
场；同时，不断健全、完善未成年人检
察社会支持体系，主动将司法保护融
入家庭、学校、社会、网络和政府保护，
助推“六大保护”同向发力，为未成年
人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梳理细节还原真相
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特别

是性侵、拐卖、伤害、虐待等犯罪案件，
一分院坚持严厉打击不动摇，全力维
护未成年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周某某、任某某先后与年仅17岁
的未成年被害人强行发生性关系，到案
后均辩解无罪。办案检察官反复梳理
事实细节，制作了详细的被告人、被害
人与证人言词证据汇总表，在对比分析

中筛选出有效信息，最终还原了案件事
实概貌，同时多次与一审办案机关、二
审法院沟通，交流审查意见。对该案支
持抗诉发回重审后，二被告人分别由有
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和三年六个月改判
为有期徒刑十一年，彰显了从严打击侵
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力度。

开展家庭教育指导
近年来，特别是家庭教育促进法

实施以来，一分院将开展家庭教育指
导作为办理案件的必经程序，对未成
年人因监护责任缺失合法权益遭受侵
害的情况，联系专业家庭指导力量，持
续进行家庭教育指导、监督考察，做好
督促监护后半篇文章。

年满16岁的张某某因家庭教育、
监护责任缺失，初中没毕业便辍学到其
亲戚公司打工，在疫情防控期间，实施
了贩卖假口罩的犯罪行为。综合分析
研判其成长经历、家庭背景、犯罪原因
和犯罪情节后果后，结合其对假冒商标
犯罪的认知程度等因素，经公开听证，
一分院决定对其做不起诉处理，并当场
对其家长进行训诫，要求其按照家庭教
育促进法规定，树立“家庭是人生第一

课堂、家长是孩子第一任老师”的思想，
重视家庭法治教育，引导孩子遵纪守
法，做一名对社会有用的公民。

主动融入网络保护
在办理利用电信网络侵害未成年

人合法权益的案件中，一分院严格依
法审查案件的同时，延伸法律监督触
角，利用检察建议等法律手段，督促有
关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推动网络
空间综合治理，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
人免受网络伤害。

在办理一起拐卖儿童上诉案件时，
检察官查明二被告人以有偿送养、领养
等名义在百度贴吧的“不孕不育吧”中
发布信息，并联系实施了买卖三名婴儿
的行为。一分院随即向北京百度网讯
科技有限公司通报了此案的基本情况，
指出该公司在网络运行管理中没有履
行应尽的审查和监管责任，致使网络上
大量出现买卖儿童的信息，不仅严重侵
害了儿童的人身权利，而且严重扰乱了
网络信息安全管理秩序，社会影响恶
劣，提出有效过滤删除买卖儿童信息、
封闭行为人IP、建立网络安全投诉等检
察建议，引起该公司高度重视。

市检察院第一分院不断健全完善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

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本报讯（记者吕献峰 通讯员任世慆）昨
日，西青区禁毒办联合市戒毒局港南戒毒所，
在永旺梦乐城举办了禁毒宣传月启动仪式。

活动现场，政法干警及禁毒专干为市民
发放宣传材料、讲解毒品模型、解答各类疑
问，并邀请群众“沉浸式”体验禁毒宣传和拒
毒代言，让大家更直观地了解毒品危害，掌
握拒毒防毒技能。禁毒宣传月期间，西青区
还将继续深入易制毒化学品企业、中小学及
高校、娱乐场所、农村市集、社区村落等处，
进一步开展主题宣传活动。

记者 吕献峰 通讯员 任世慆摄

西青区启动禁毒宣传月

市民“沉浸式”体验
禁毒宣传拒毒代言

近日，河东区检察院与甘肃省天

祝藏族自治县打柴沟镇火石沟小学，

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共同开展“检爱同

行，共护花开”检察开放日活动。活

动中，检察长向孩子们送上儿童节的

问候，向优秀学生代表赠送了节日礼

物，鼓励孩子们学好知识、增强本领，

以优异成绩回报家乡、回报社会、传

递爱心。 本报记者 周伟摄

检爱同行
共护花开

本报讯（记者李倩 通讯员张旭阳 崔

鑫）儿童节到来之际，南疆出入境边防检查
站举办“萌娃进警营 童心向国门”警营开
放日活动。
“身份证和护照分别是我们在国内生

活、去国外旅行时证明公民身份的两种重
要证件。”在电教学习室，边检民警向孩子
们介绍了国旗、国籍和护照等出入境知识，
并借助工作中常用的仪器，展示了隐藏在
各类证件背后的防伪奥秘。最令孩子们兴
奋的是警械装备展示环节，防爆盾牌、抓捕
器、夜视仪、防弹衣……经验丰富的教官现
场演示了手枪的拆解与组装，并带领大家
动手体验，让萌娃们过足了“兵器瘾”，圆了
“警察梦”“英雄梦”。 （南疆边检站供图）

萌娃进警营
童心向国门

本报讯（记者王赫岩）“六一”国际儿童
节来临之际，交警和平支队贵州路大队安
监交警联合南营门警区交警辅警，走进和
平区新星小学，开展“以安全之名”为主题
的交通安全宣传活动，在寓教于乐中让孩
子们体验交警工作，学习交通安全知识。

交警利用提前制作的交通安全宣传卡
片，为同学们讲解交通标志标识，介绍了交
警上岗时的“书包”——单警装备，还让同学
们戴上酒驾VR眼镜，模拟体验酒驾的感觉，
切身感受酒驾的危害。交警呼吁同学们将
交通安全这份特殊的儿童节礼物带回家，带
给父母和亲朋好友，让大家共同成为文明守
法出行的践行者，共同创建城市文明交通。

以安全之名
护儿童成长


